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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（1）以上所有专业学制均为四年；（2）按大类录取的师范专业，进

校后根据学校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专业分流；（3）考生具体录取专业（类）以正

式录取通知书为准。

序号 所属学院 招生专业名称

1 教育学院 教育学类（含学前教育（师范）、融合教育（师
范）、教育学）

2 心理学院 心理学类（含应用心理学、心理学（非师范））

3 法学院 法学类（含法学、法学-经济学交叉班）

4 文学院
中国语言文学类（含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、汉语
言文学（非师范）、汉语言文学（国家拔尖学生

培养基地班）、汉语言）

5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（含英语（师范）、翻译）

6 历史文化学院

历史学类（含历史学（师范）、历史学（“开沅”
国家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）、历史学（国家文科
人才培养基地班）、历史学（文化遗产与文化产

业））

7 数学与统计学学
院

数学类（含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、数学与应
用数学（非师范）、数学-经济学交叉班）

8 物理科学与技术
学院 物理学（师范）

9 化学学院 化学类（含化学（师范）、化学（英才班）、化
学-生物学交叉班、应用化学）

1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（含生物技术、化学-生物学交叉班）

11 城市与环境科学
学院

地理科学类（含地理科学（师范）、人文地理与
城乡规划、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、地理信息科学）

12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（含新闻学、广播电视学、网络与
新媒体）

13 计算机学院
计算机类（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信
息安全、物联网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“智

能基座”基地班））

14 经济与工商管理
学院

经济学类（含工商管理（数字企业管理）、人力
资源管理、财务会计教育、经济学、数学-经济学

交叉班、法学-经济学交叉班）

15 社会学院 社会学类（含社会学、社会工作）


